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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國行程係應浙江省溫州市教育局、遼寧省瀋陽師範大學及北京市首都師範大

學之邀，就合作交流項目與協議事項進行討論。前者系針對溫州、新竹、苗栗地區學校

媒介建立姊妹校，並討論未來溫州市所轄中小學校長來台培訓模式。後二者系針對小學

教師培育模式相互介紹與瞭解，並對兩校師生長短期教學、研究方案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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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緣起 

本校與溫州市教育局經多次交流討論，在教育領導人員培訓及交流模式已達成共

識並於年底開始培訓，此行將參加該培訓課程之始業典禮、參訪溫州大學及溫州實驗

學校等教育機構，增加與該地區教育單位的互動與瞭解；此外，應瀋陽師範大學及北

京首都師範大學邀請，計畫前往兩校進行台灣幼教、初教師資培訓的學術交流活動。 

二、 計劃目標 

(一) 應溫州市教育局之約，此次將針對溫州、新竹、苗栗地區學校媒介建立姊妹校，

並討論未來溫州市所轄中小學校長來台培訓模式。 

(二) 與遼寧省瀋陽師範大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針對兩校師生長短期教學、研究方案

進行磋商，希能達到相互瞭解與協議合作模式之目的。 

三、 預期效益 

(一) 溫州市參訪：參訪溫州市教育局及當地教育機構參訪，有助於雙方交流層面的深

入及擴大。 

(二) 瀋陽師範大學參訪及專題報告：透過交流參訪活動，期能推動雙方在幼教領域的

交流與學習，更進一步發展雙方合作關係。 

(三) 首都師大初等教育學院參訪：參加首都師大初等教育學院座談會，有助於促進兩

校教學及研究發展；參與交流協議座談，期建立兩校短期研修合作方案。 

貳、 過程 

第一天：12 月 21 日（六）由桃園/飛往溫州（CA 836） 

第二天：12 月 22 日（日）拜訪溫州市教育局謝樹華局長、張志宏副局長等。 

第三天：12 月 23 日（一） 

共同主持、見證四所學校締結姊妹校簽約儀式、參加溫台卓越校長論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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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結束後飛往瀋陽。 

第四天：12 月 24 日（二） 

(一) 拜訪瀋陽師範大學林群校長、幼兒與初等教育學院等，洽談交流合作

事宜、專題報告。 

(二) 返回台北，於 23:00 飛抵桃園國際機場。 

(12 月 25 日返台參加立法院院會) 

第五天：12 月 26 日(四)  

由桃園飛抵北京首都機場。19:00 入住北京市紫玉飯店（近首都師大東校

區）。 

第六天：12 月 27 日 (五) 

(一) 9:00 參訪首都師大初等教育學院，與該院全體教師 23 人舉行座談會，

就初等教育（小學教師）師資培育課程、實習、就業安排與教師進修

等議題進行對照與討論。目的在為學生交換學習做準備。 

(二) 13：40 參加交流協議座談，首都師大參加人員為副校長孟繁華教授、

初等教育學院王院長、劉慧副院長（兼中心主任）、兒童生命與道德

教育研究中心李敏教授、張志坤副教授、夏鵬翔副教授及首都師大國

教交流學院（港澳台辦公室）劉香華主任等。 

第七天：12 月 28 日(六)  

搭機返台，於 17:16 抵達桃園機場。 

參、 心得與成果 

一、 溫州市教育局 

(一) 溫州市人口 942 萬，將近台灣一半，地理位置上雖然不是距離台灣最近的地

方，但卻是兩岸通航中航程最近的城市（50 分鐘）。 

(二) 成果一：商議教育行政人才合作培訓模式，雙方同意分成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包含通論性主題演講、工作坊（在溫舉行）。 



 3 

 第二階段：包含學校參訪、特殊性議題演講（在新竹舉行）。 

 第三階段：包含校長論壇、專家交流與專題探討、主題報告、校長論壇與

交流、學校參訪與諮詢。 

(三) 成果二：推介本校附屬實驗國民小學、苗栗縣建功國民小學分別與溫州市兩

所實驗小學締結姊妹校。 

(四) 成果三：舉行校長論壇，各推派教授、校長、老師各 8 名進行主題報告與對

談。本校派出代表為林志成教授、顏國樑教授、廖經華校長、江增雄校長、

范揚焄校長、葉若蘭校長、吳元芬老師、蕭文智主任等與會。論壇主題為「兩

岸學校教育創新發展」。本人發表「論國際教育的理念與實踐」一文及報告。 

(五) 待協議事項：溫州大學與本校交流合作之內容。 

二、 瀋陽師範大學 

(一) 瀋陽是東北地區及遼寧省重要高校之一全校學生三萬多人。本次主要係與該

校幼兒及初等教育學院互動。參加討論的主管包林群校長、但菲院長、梁克

俊副院長、林李楠副院長、韓寶財書記、張偉國際合作處處長等。 

(二) 討論結論：雙方本著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共同開展以下教育學術交

流： 

 教師及研究人員共同開展課題研究，增進學術交流。 

 學生（本科生、研究生）的交流、研修。 

 教學與研究之交流合作、學術研討會、學術講座等活動。 

(三) 專題報告：從幼兒教育創新到幼兒師資培育、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師資培育

與幼教專業發展。 

(四) 待繼續協商事項：為使上述項目具體實施，雙方適時進行深入協商，並依實

際需要另行簽署交流合作內容的協議書。 

三、 首都師範大學 

(一) 首都師範大學是北京市重點投入建設進入“211 工程”的重點大學。本次會

談的目的在增進兩岸學術及教育文化的交流，促進兩校教學及研究發展。 

http://www.synu.edu.cn/synucn/p1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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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與首都師範大學同意合作培養人才，協助學生赴對方大學進行短期研

修，經初步協商，所獲致之交流協議結果如下： 

 兩校交流的專業領域以初等教育為重點，但不限於此。 

 基於本次協議係校對校，故交流對象涵蓋全校所有學院、系所之師生。依

照目前的模式與慣例，兩校交流生人數及交流專業領域依實際需要及可容

納人數協商。 

肆、 結論與建議 

一、 出國時間過於緊湊，行程安排可再調整 

本次出國原訂行程的時間為一週，但出發前兩天接獲緊急通知 25 日為立法

院 101 年決算審查會議，故行程中途返台參加會議後，再於隔日搭機前往北京，

完成後續行程，時間過於緊湊，無法就交流事項與對方充分討論，需留待日後以

電郵聯繫溝通，且班機多為晚班「紅眼」班機，影響工作效率。 

二、 參訪人員可再增列其他系所主管，以擴大交流領域 

此次參訪以幼教、小教交流為主，溫州市部分已經邀請本校教育與學習科技

學系顏國樑、林志成兩位教授及多位竹苗地區優秀校長與會。未來可邀請相關系

主任、所長及資深教授同行，以便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與對談。 

三、 訂定合理陸籍學生接受人數 

(一) 本校雖然鼓勵各系所接受不同國家、地區與大學的交換學生，或促進交流與合

作。但事實上因限於自身規模及資源，如隨班附讀人數、上課空間與設施、宿舍

床位、生活管理與系所之教學輔導人力等因素，同時能接受的人有限，勢必無法

無限制容納。 

(二) 基於上述考慮，本校應訂出合理的陸籍學生接受人數。初步以為，本校接受陸籍

學生的系所包括：藝術設計系、幼教系、教育系、中文系、音樂系、心諮系、體

育系、數位所等 8-10單位之間。如以各系所平均接受 5人，則總數不宜超過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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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宜定期檢討改進與大陸高校師生交流情形 

大陸高校學生赴外交流學習的企圖心強，其追求國際化的努力、投入，值得

參考與效法。此外，對於目前與大陸高校進行師生進行交換學習的情形，宜定期

進行檢討與改進。 

 

  

 


